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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基础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规定，编制了公司自 2017年 1月 9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期间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支出及自 2016年 9月 13日至 2018年 4月 17日止期间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相关中介费用和交易税费支出的置换情况报告。 
 
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096号)核准，本公司于 2017年 12月在境内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104,697,982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4.9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59,999,931.80元，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 28,079,998.78元，公司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531,919,933.02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7年 12月 27日到位，并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17)第 00540 号。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七届董事会 2017年
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1 淮安农药制剂中心项目 24,980 
2 产品开发和注册登记项目 93,507 
3 ADAMA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66,204 
4 相关中介费用和交易税费 13,600 

合计 198,291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

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将自 2017年 1月 9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止期间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支出及自 2016年 9月 13日至 2018年 4月 17日止期间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相关中介费用和交易税费予以置换；实际募集的资金如不能满

足上述项目需要，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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